学业警告告知书（三年制）  

        同学：
根据沪科职院〔2025〕20号《上海科创技术学院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实施细则（修订）》第六章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每一学年学生完成本学年教学计划规定的各类课程，经考核成绩合格，获得相应的学分，准予升级。经统计，你上一学期经考核未取得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修课程学分累计达到或超过1/3，现给予学业警告。
[bookmark: _GoBack]特此告知。


以上已知悉，请在落款处签名。
本告知书一式三份，教务处、二级学院、学生本人分别留存。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处盖章）

